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

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的有

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涧西区法院执行局办公办案设备集中采购及部分改造项目

系统集成服务 (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的整体功能应当符合(如有，招标

文件技术部分)本合同附件中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技术参数要求。

2、集成服务内容

(1)乙方提供的服务包括如下内容：

1.设备融资租赁服务；

2.设备采购；

3.工程施工;

4.系统集成服务。

(2)本项目所涉及的服务具体内容、提供方式等相关约定见附件。

(3) 本项目所涉及的硬件设备和第三方软件的采购规格、数量、价格、技术标

准等相关约定见附件。

3、项目实施期限为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等实施工作， 使其

进入正常使用阶段。

4、质保期： 本项目的保修与维护期限为 3 年，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5、设备融资租赁期限为一年，租赁期满后设备所有权归甲方所有。

1、合同价款总额为：

人民币 (含税价) ￥ 1453000 元(大写： 壹佰肆拾伍万叁仟元整 )。

不含增值税合同总价款为￥ 1295677.42 元(大写： 壹佰贰拾玖万伍仟陆佰柒



拾柒元肆角贰分 )， 增值税价款为人民币 157322.58 元(大写： 人民币 壹拾伍

万柒仟叁佰贰拾贰元伍角捌分 ) 。

其中：

A：设备融资租赁服务费用： 人民币 (含税价) ￥ 814263 元(大写： 捌拾壹

万肆仟贰佰陆拾叁元 )， 本合同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3% ，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

人民币 720586.73 元(大写： 人民币 柒拾贰万零伍佰捌拾陆元柒角叁分 ) ，增值

税价款为人民币 93676.27 元(大写： 人民币 玖万叁仟陆佰柒拾陆元贰角柒分 ) ；

B：设备采购费用： 人民币 (含税价) ￥ 420279 元(大写： 肆拾贰万零贰佰

柒拾玖元整 )。 本合同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3% ，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人民币

371928.32 元(大写： 人民币 叁拾柒万壹仟玖佰贰拾捌元叁角贰分 ) ，增值税价

款为人民币 48350.68 元(大写：人民币 肆万捌仟叁佰伍拾元陆角捌分 ) ；

C：工程施工费用： 人民币 (含税价) ￥ 112847 元(大写： 壹拾壹万贰仟捌

佰肆拾柒元整 )。 本合同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9% ，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人民币

103529.36 元(大写： 人民币 壹拾万叁仟伍佰贰拾玖元叁角陆分 ) ，增值税价款

为人民币 9317.64 元(大写：人民币 玖仟叁佰壹拾柒元陆角肆分 ) ；

D：系统集成服务费： 用人民币(含税价) ￥ 105611 元， (大写： 人民币 壹

拾万伍仟陆佰壹拾壹元 )，本合同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6%，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人

民币 99633.02 元(大写： 人民币 玖万玖仟陆佰叁拾叁元贰分 ) ，增值税价款为

人民币 5977.98 元(大写：人民币 伍仟玖佰柒拾柒元玖角捌分 ) 。

2、付款方式：

3、支付方式：

甲方与乙方之间通过 银行转账 方式进行结算。



4、发票种类：

(1)乙方提供发票种类如下：

增值税普通发票；

(2)本项目提供的发票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内容，乙方根据服务的不同区别开具，

但必须是中标单位开具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全额发票。

5、银行信息：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洛阳市分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帐 号： 1705020119021021996

6、本项目实施过程中， 若乙方或使用人中途变更方案或发生设备及其他服务

的调整变化，相应费用的变化在合同总价款中解决。

1、项目组

甲乙双方应当委派人员分别组成项目组， 甲方联系人：齐明杰电话：13937955190

乙方项目经理： 常青 电话： 18538802220。

2、项目技术文件

(1) 项目需求分析完成后， 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交的技术文件及按照计划完成时

间安排施工计划。

(2)甲方应当对乙方提交的技术文件进行审核，并在2个工作日内签字确认或

提出书面修改意见。根据甲方的书面修改意见， 乙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予以修改并再

次提交审核。

(3) 技术文件经甲方签字确认后，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但甲方对技术文件的确

认，并不代表免除乙方对技术问题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3、项目变更

(1) 甲乙双方均有权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提出变更、扩展、替换或修改本项目

内容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或减少系统的相应功能、提高有关技术参数、变更

产品交付或系统安装的时间与地点等。

(2)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重大变更(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系统性能、项目实施计

划、合同价款、交付日期等的更改以及对材料、设备换用等)，甲乙双方应当以书

面形式予以确定。

1、交付

(1) 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及附件约定的内容进行交付，所交付的文档与文件应

当包括纸质及电子版式并可供阅读。如约定甲方可以使用或拥有某软件源代码的，

乙方应当同时交付该软件的源代码。

(2)乙方应当在每项交付2个工作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甲方应当在接到

通知后及时安排交付事宜。

(3) 因甲方原因导致交付不能按时进行的，乙方可相应顺延交付日期， 造成乙

方损失的，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乙方应按时交付， 如因乙方原因不能按时交付， 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赔偿责

任。

2、硬件设备检验

硬件设备交付后5个工作日内，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对设备的规格、数量等状况进

行检验，并记录检验情况。如交付的硬件设备与约定不符的，乙方应当及时予以更

换或补足并重新提交检验。

3、阶段性验收

阶段性验收是对本项目阶段性工作成果所进行的验收。阶段性验收时，双方应



当在5个工作日内根据约定的要求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的，甲方应当在2个工作日

内签署阶段性验收报告。阶段性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当按照约定的要求整改并承

担相应的费用。

4、竣工验收

(1) 本项目具备验收条件后，乙方应当对其工作内容进行自检自查并输出自检

报告，确保项目交付成果满足招投标文件、合同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同时

应以书面文件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竣工验收时，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完整的验收

资料和竣工报告，并协助甲方进行验收。

(2) 甲方应当于具备验收条件后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竣工验收，并在验收完成后

出具竣工验收报告或提出整改意见。甲方提出整改意见的，乙方应当及时整改并承

担由自身原因造成整改的费用。待整改完成运行正常后，进行最终竣工验收并出具

竣工验收报告。

1、乙方应当根据项目实施计划、进度和系统实际运行的需要，及时培训甲方

技术人员。培训目标为甲方技术人员能够熟练掌握系统的操作技能和日常的维护技

能。

2、乙方培训时应当提供设备、系统操作说明和日常维护说明等技术资料。如未

能达到培训目标的，乙方应当继续提供培训服务，直至满足熟练为止。

1、本项目保修与维护期限为3年。

2、保修与维护期间，提供3年质保免费上门保修服务， 7×24小时全年无休。

3、保修与维护期间内，如由于乙方原因需要对本项目中的部件(包括软件和

硬件)予以更换或升级的，则该部件的保修期应当相应延长。保修与维护期满后甲



方或使用人需乙方继续提供维护的， 应以优惠价格继续提供售后服务。 应当另行签

订协议。

4、响应时间：乙方接到使用人报修通知后， 30分钟做出响应， 1小时内到达现

场， 4小时内维修完毕，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应免费提供备品(机)备件，

使用户能够正常使用。

1、知识产权

(1) 甲乙双方应当对本合同所涉及的各种软件的知识产权进行约定， 以保证本

项目使用的软件不会侵犯对方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2) 甲方保证，对本项目中选用的甲方原有软件拥有相应的使用、修改、升级

的权利，严格遵守知识产权及软件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在本合同所约定的范

围内使用本信息系统，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乙方保证，对于其提供的软件系统拥有知识产权或已获得权利人的授权，

本项目使用乙方提供的软件不会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否则乙方应当负责处理索

赔或涉诉等各项事宜，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对于乙方许可甲方使用的软件， 双方应当明确约定甲方拥有的使用权、修

改权、升级权的具体内容。

(5) 使用于本项目中的包括但不限于软件或其他技术，其知识产权原属于乙方

的及该项目开发中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乙方可在中国联通营业区域内无限期使用。

(6) 乙方在服务过程中应对软件系统使用方的资料进行严格保密，如因乙方原

因造成资料丢失或泄密，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任何一方违约，均应当按



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其中：

1、乙方逾期履约或不履约责任

(1) 乙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交付， 每逾期一日， 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的0.5%的违约金。

(2)乙方不履行合同或交付的信息系统存在重大缺陷以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

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进行整改，若整改仍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

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3)乙方收到设备使用方维护通知后12小时未到达现场或24小时内未维修好，

每延迟一天，应支付合同总额的0.5%的违约金，该违约金可在质保金中扣除。

2、甲方逾期付款责任

(1)甲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0.5％。

但违约金总数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款的5‰。

(2) 逾期付款超过90日的，视为甲方不履行，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或解

除合同。

3、合同签订后， 如需解除合同，须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单方面终止合同， 终

止方应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

4、违反知识产权义务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所约定的知识产权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将对方享有

知识产权的有关技术成果、计算机软件、源代码、数据信息、技术资料和文档擅自

向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的，违约方除应当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外，还应当赔

偿由此给对方所造成的损失，如损失无法准确计算的，违约方应当支付相应违约金。

5、违反保密义务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所约定的保密义务，违约方应当支付相应违约金。



1、本合同生效后，除法律法规和本合同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单方

变更或解除合同，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2、甲乙双方各自履行完毕本合同的全部义务后，本合同终止。

1、合同各方一致确认以下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为各方履行合同、解決合同争议

时向接受其他方商业文件信函或司法机关文书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2、合同各方均承诺：上述确认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真实有效，如有错误，导

致的商业信函和诉讼文书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由己方承担。

3、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

合同下列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地址、联系人或

联系方式的，应当在变更后五日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实际收到

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合同各方均明知：因载明的地址有误、或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或者当

事人和指定接收人拒绝接收等原因，导致相关文书及诉讼文书未能实际被接收的、

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所发出的书面函

件，应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函件签收的，以函件签收为送达，函件未

签收的，以邮件寄出(以邮戳为准)后的第二日视为送达；发出的短信/传真/微信

/电子邮件，自前述电子文件内容在发送方正确填写地址且未被系统退回的情况下，

视为进入对方数据电文接收系统，即视为送达；被系统退回且非发件方原因的，则

以前述电子文件退回之日视为进入对方数据电子接收系统，即视为送达。若送达日

为非工作日, 则视为在下一工作日送达。

5、本合同约定的合同各方的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为各方工作联系往来、

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时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仲裁机



构的诉讼文书(含裁判文书)向任何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上述地址送达的，视为

有效送达。当事人对电子通信终端的送达适用于争议解决时的送达。

6、通知与送达条款的适用范围包括合同各签约方非诉时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

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仲裁、民

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

7、本合同中的通知与送达条款为独立条款，即使本合同变更、撤销、解除、终

止或认定无效的，该条款约定依然有效。

甲方地址： 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12 号

联系电话： 0379—64823095

邮编： 471003

联系人：齐明杰

乙方地址：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 222 号

联系电话： 18538802220

邮编： 471000

联系人： 常青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指的是下列不能预见、不能控制的事件，但不包括乙

方的违约或疏忽， 这些事件主要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洪水、台风、地震、泥石流等) 、

政府行为、重大社会非正常事件。

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

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应当及时告知对方，以减轻可

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自不可抗力结束之日起15日内向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明。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本合同项下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意一方均可向甲

方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37个月。

2、本合同一式肆份，其中甲方贰份，乙方贰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3、本项目招标文件(如有招标， 包括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 、本合同附件以

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书面文件，经双方签署确认后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解释的顺序除有特别说明外，以文件生成时间在后的

为准。

4、如遇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则按照调整后内容执行。

5、本合同未尽事宜， 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甲 方：

洛阳市涧西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日 期： 2023 年 07 月 24 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洛阳市分公司

负责人/授权代表人：

日 期： 2023 年 07 月 24 日

乙 方：



设备融资租赁服务

1 路由器 迪普 XR20-TS-X 2 20545 41090 36362.83 4727.17

13%

2 核心交换机 迪普 LSW6600-24XGS2CQ 2 28503 57006 50447.79 6558.21

3 防火墙 迪普 FW1000-MA-X 2 30561 61122 54090.27 7031.73

4 入侵防御 迪普 IPS2000-MA-X 1 32937 32937 29147.79 3789.21

5 上网行为管理 迪普 UAG3000-MA-XI 1 46476 46476 41129.2 5346.8

6 监控
系统

硬盘录像机 海康威视 DS-8632N-K8-V2 1 5145 5145 4553.1 591.9

7 摄像头 海康威视 DS-2CD2346DWDA4-L 14 409 5726 5067.26 658.74

8

门禁
系统

人脸识别一体机 海康威视 DS-K1T673M 5 1369 6845 6057.52 787.48

9 磁力锁 海康威视 DS-K4H250PSC 5 165 825 730.09 94.91

10 磁力锁 LZ 海康威视 DS-K4H250PSC-LZ 5 63 315 278.76 36.24

11 闭门器 海康威视
DS-K4DC104(国内标

配)
5 94 470 415.93 54.07

12 门禁电源 海康威视
DS-K7M-AW50(国内标

配)
5 355 1775 1570.8 204.2

13 自动门控制器 东控 定制 1 1178 1178 1042.48 135.52

14
电梯
梯控

系统

电梯控制器 海康威视 DS-K2210( 2 949 1898 1679.65 218.35

15 梯控联网模块 海康威视 JY61N-TTL 2 276 552 488.5 63.5



16 控制器电源 小耳朵 12V 2A 2 51 102 90.27 11.73

17 读卡器 海康威视 DS-K1108AE 2 276 552 488.5 63.5

18 电梯按键控制线 东控 定制 2 118 236 208.85 27.15

19 发卡器 海康威视 DS-K1F100A-D8E 1 78 78 69.02 8.98

20 ID 卡 海康威视 DS-K7M105 200 2.5 500 442.48 57.52

21 会议

室音

频系

统

功放 ITC TC-2700 1 3839 3839 3397.35 441.65

22 音箱 ITC TS-712H 2 3127 6254 5534.51 719.49

23 电视 创维 65H55E 1 2216 2216 1961.06 254.94

24 空调 海信 KFR-50LW/G870C X2 39 4591 179049 158450.44 20598.56

25 空调 海信 KFR-35GW/G117U-X1 5 2294 11470 10150.44 1319.56

26

执行
卷宗

管理

中心

系统

执行卷宗中间柜，主柜 志可汇 ZKH-1 1 37608 37608 33281.41 4326.59

27 执行卷宗中间柜，副柜 志可汇 ZKH-1 2 64133 128266 113509.73 14756.27

28
材料收转系统(无纸化

集中管理)
志可汇 v1.0 1 67299 67299 59556.64 7742.36

29
材料收转系统 V2.0 高
密存储柜箱体控制系统

志可汇 v2.0 1 21554 21554 19074.34 2479.66

30 人脸识别 海康威视 DS-K1T673M 1 1567 1567 1386.73 180.27

31 录像单元 海康威视 DS-7604N-E1 1 1662 1662 1470.8 191.2

32 应用服务器 新华三
H3C UniServer R4900

G5
1 27711 27711 24523 3188

33 卷宗管理应用计算机 新华三 H3C Desk X700s 10 3958 39580 35026.54 4553.46

34 自动馈纸式高速扫描仪 爱普生 DS770II 5 2294 11470 10150.44 1319.56



35 移动便携式打印机 爱普生 wf110 5 1978 9890 8752.21 1137.79

设备融资租赁服务-小计 814263 720586.73 93676.27

设备采购

36

执行
卷宗

管理

中心

系统

移动执行通专用终端

(PAD)办案终端
华为 Matepad 11 35 3220 112700 99734.51 12965.49

13%

37 办公桌椅 莱赫 LH-HY010 20 1599 31980 28300.88 3679.12

38 柜子 莱赫 LF—27 40 860 34400 30442.48 3957.52

39 沙发 莱赫 2019 20 1080 21600 19115.04 2484.96

40 会议室椅 莱赫 26 50 765 38250 33849.56 4400.44

41 衣架 莱赫 Y-11 30 200 6000 5309.73 690.27

42 床 莱赫 Y-17 1 1655 1655 1464.60 190.40

43 双层平板工作台 山东中诚 HWT15 2 1150 2300 2035.40 264.60

44 保温售餐台 山东中诚 HWT251 1 1580 1580 1398.23 181.77

45 四层平板货架 山东中诚 HWT25111 2 899 1798 1591.15 206.85

46 四门高身雪柜 山东中诚 HWT50 2 3000 6000 5309.73 690.27

47 双层平板工作台 山东中诚 HWT50111 11 1080 11880 10513.27 1366.73

48 单水池 山东中诚 HWE50IV 2 480 960 849.56 110.44

49 压面机 山东中诚 HWT751 1 3260 3260 2884.96 375.04

50 和面机 山东中诚 HWT75III 1 4288 4288 3794.69 493.31

51 搅拌机 山东中诚 HWT100II 1 3800 3800 3362.83 437.17

52 三星盆水池 山东中诚 HWT150I 1 1099 1099 972.57 126.43

53 电饼铛
北京京顺

德
J15 1 1250 1250 1106.19 143.81

54 双通工作台 山东中诚 HWT125 2 2420 4840 4283.19 556.81



55 炉拼台 山东中诚 HWJ50 3 880 2640 2336.28 303.72

56 电磁双头单尾小炒灶 广州良品 BLJ15 1 9480 9480 8389.38 1090.62

57
电磁双头单尾小炒灶、电磁大锅

灶
广州良品 900 型 1 9200 9200 8141.59 1058.41

58 单门蒸饭车 山东中诚 BLJ25 1 2200 2200 1946.90 253.10

59 油烟净化一体机 山东中诚 YP300 5.4 7500 40500 35840.71 4659.29

60 不锈钢烟管 联通 定制 8 360 2880 2548.67 331.33

61 不锈钢弯头 联通 定制 3 395 1185 1048.67 136.33

62 不锈钢变径 联通 定制 3 410 1230 1088.50 141.50

63 不锈钢下封板 山东中诚 YP350 5.4 310 1674 1481.42 192.58

64 百叶窗 众盛 定制 1 400 400 353.98 46.02

65 消音烟管 联通 定制 1 850 850 752.21 97.79

66 水龙头及辅材 鹰牌 YP380 1 2000 2000 1769.91 230.09

67 快餐盘 山东中诚 YP500 150 29 4350 3849.56 500.44

68 面碗 1 山东中诚 YPG300 150 6 900 796.46 103.54

69 米碗 山东中诚 MG65 150 9 1350 1194.69 155.31

70 汤碗 山东中诚 MG65 150 2.8 420 371.68 48.32

71 勺子 山东中诚 MP30 150 2.6 390 345.13 44.87

72 合金筷 山东中诚 MP12 200 0.6 120 106.19 13.81

73 四人桌带椅子 劲达 J-17 27 1810 48870 43247.79 5622.21

设备采购-小计 420279 371928.32 48350.68

工程施工

74

会议

室音

频系

统

旧音频系统迁移到新址 联通 定制 1 3958 3958 3631.19 326.81 9%



75
会议

室视

频系

统

旧视频系统迁移到新址 联通 定制 1 31670 31670 29055.05 2614.95

76 LED 大屏框架制作 联通 定制 10 949 9490 8706.42 783.58

77 群众接待室改造 联通 定制 5 8000 40000 36697.25 3302.75

78 拆迁搬运费 联通 定制 1 27729 27729 25439.45 2289.55

工程施工-小计 112847 103529.36 9317.64

系统集成服务

79 系统集成服务 联通 定制 1 103000 103000 97169.81 5830.19

6%

80

会议

室音

频系

统

音频线路重新安装调

试，执行音频系统调试
联通 定制 1 632 632 596.23 35.77

81

会议

室视

频系

统

网络视频线路重新安装

调试，执行视频系统安

装调试

联通 定制 1 1979 1979 1866.98 112.02

系统集成服务-小计 105611 99633.02 5977.98

合计 1453000 1295677.42 1573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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